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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质量管理办法 

（国家计委 1999 年 4 月 20 日发布 计基础[1999]第 382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以下简称农网改造）工程的管理，确保农网改造工程

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网改造工程建设要实行规范化管理，认真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

制和合同管理制。 

第三条 农网改造工程的项目法人和设计、施工、监理，以及设备供应等单位，均应依照本办

法规定承担工程质量责任。 

第二章 工程质量责任制 

第四条 农网改造工程质量实行行政领导人责任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委（计经委）为

各省农网改造工程的行政责任单位，各地区计委（计经委）主任承担其农网改造的行政领导人责任。

如发生重大工程事故，将追究相关行政领导人在规划审批、执行建设程序和工程建设监督管理等方

面的责任。 

第五条 农网改造工程质量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各省（区、市）农网改造的项目法人对其农

网改造的规划设计、设备采购、施工和资金管理等负全面责任。农网改造的项目法人代表，是农网

改造工程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对工程质量负总责。如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将追究项目法人代表

在工程管理方面的渎职责任。 

第六条 农网改造工程实行参建单位法定代表人责任制。农网改造的参建单位，包括设计、施

工、监理和设备供应等，都要按各自职责对所承担项目的工程质量负相应责任。因参建单位失误、

管理不善导致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将追究参建单位法定代表人的责任。 

第七条 农网改造工程实行质量终身负责制。农网改造工程的行政领导责任人，项目法定代表

人，参建等单位的法定负责人，要按各自的职责对其实施的工程质量负终身责任。如发生工程质量



责任事故，不管调到哪里工作，担任什么职务，都要追究相应的行政和法律责任。 

第三章 规划和设计管理 

第八条 农网改造工程要高度重视规划设计工作，要严格遵守先规划、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

严禁违反基建程序，搞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 

第九条 农网改造工程设计要遵循“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符合国情、因地制宜”的原则，各

项目法人要根据其农网改造工程的实际情况，推行标准设计、典型设计和限额设计。 

第十条 各省（区、市）农网改造工程规划要在其省（区、市）计委（计经委）统一领导下进

行，由省（区、市）计委（计经委）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审查批复，并报国家计委备案。 

第十一条 35KV 及以上输变电单项工程的设计由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由其项目法人根

据批复的规划要求负责审批，并报省计委（计经委）备案。 

第十二条 10KV 及以下配电网的具体设计工作由各县电力公司负责，由其项目法人根据批复的

规划要求负责审批。 

第四章 设备及材料采购 

第十三条 农网改造工程所需的主要设备和材料要由项目法人统一招标采购，项目法人对采购

的设备和材料的质量负责。 

第十四条 农网改造项目法人要制定设备和材料采购的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招投标要坚持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名义与形式干扰正当的招投标活动，严禁地方

保护和部门保护。 

第十五条 农网改造工程要全部采用国产设备和材料，严禁不具备资格的生产厂家的设备和材

料进入电网运行，严禁使用不合格或不符合设计、施工规定的设备和材料，严禁在设计中指定生产

厂家。 

第十六条 设备和材料供应厂家要按合同要求提供质量合格的产品，并对其提供的设备和材料

的质量负责。如设备和材料发生重大质量事故，将追究生产厂家的责任，并通报批评。 

第十七条 各项目法人单位要建立主要设备材料管理档案，明确各个环节的质量责任人，一旦



发生设备和材料质量事故，将追查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五章 施工管理 

第十八条 各项目法人要根据农村电网所处环境和施工的特点，制定农网改造工程的施工管理

办法，加强施工管理，确保施工质量。 

第十九条 对于 35KV 及以上输变电工程的施工，要严格执行招标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施工

单位和监理单位都要公开招标选择，工程建设必须有相应资质的监理单位进行全过程监理。 

第二十条 对于 10KV 及以下配电网的施工管理办法，由项目法人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

但必须要建立切实可行的质量监督和质量保证体系，确保低压电网的施工质量。 

第二十一条 监理单位应按有关行政法规和技术标准进行工程监理，按合同规定和项目法人提

供或认可的监理大纲认真履行监理职责。对不按合同进行监理，不履行监理责任和义务、弄虚作假

的监理单位和监理人员，要严肃追究责任。 

第二十二条 农网改造工程施工必须由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施工单位承担，严禁无资质或超越资

质等级承担工程，不允许二次分包和转包，严禁施工企业以包代管。 

第二十三条 施工单位要建立和完善质量保证体系，坚持实行“三级质量检验”制度。要严格

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按照经审定的设计图纸和施工方案组织施工，要有完善的工程质量保证措施，

要努力推广使用有利于提高工程质量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的施工方法和工艺。 

第二十四条 农网改造单项工程及整体工程完成后，必须按国家计委下发的《农村电网建设与

改造工程验收办法》进行及时验收，对故意拖延不验的，将作为重大质量事故处理，并追究有关人

员的责任。 

第六章 监督与检查 

第二十五条 农网改造质量管理要纳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各项目法人要严格工程审计和监

察，坚决惩治腐败。对玩忽职守、弄虚作假、贪污受贿和截留、挤占、挪用、克扣工程建设资金的

单位和个人，要给予严厉处罚，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各项目法人要制定相应的农网改造工程自审细则，要对工程项目实行开工审计、

过程审计和竣工决算审计，对重大项目要进行专项审计和跟踪审计。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要依法



严肃处理。 

第二十七条 各项目法人要制定农网改造工程的月报制度，对农网改造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质

量与进度，以及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及时报告。各项目负责人和监理负责人要对填报的内容负责，

对弄虚作假和隐瞒不报的，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八条 要加强对农网改造工程的检查监督，各省（区、市）计委（计经委）要组织有关

方面，包括物价、银行和项目法人等，不定期对其农网改造工程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 

第二十九条 农网改造工程项目都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项

目档案。从项目设计到工程竣工验收等各环节的文件资料，都要严格按照规定收集、整理和归档，

项目档案管理单位和档案人员要严格履行职责。对失职的单位和人员，要依法严肃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条 各省（区、市）计委（计经委）和各项目法人要根据本办法制订实施细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